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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护照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数据管理的信息披露指南，旨在指导企业为其生产的电池产品生

成电池护照，以便于对电池产品进行溯源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汽车电池、轻型运输工具电池、能量大于2 kWh的工业电池，便携式电池以及其

他用途的电池可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4351-2023 手提式灭火器

GB 43854-2024 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

GB/T 4968-2008 火灾分类

GB/T 18284-2000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19095-2019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4021-2024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环境声明 （Ⅱ型环境标志）

GB/T 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6276-2023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ISO/IEC 15459（所有部分）信息技术—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唯一标识 ( Information
Technology–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apture techniques–Unique identification )

ISO/IEC 18004-2024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QR 码条形码符号规范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apture techniques — QR code bar code symbology
specification )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本文件在用到“电池”时，如果不另外说明，均指计划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电池包”或“电池

系统”。

3.1

电池护照 battery passport

电池护照是电池全生命周期信息的电子记录，是一组可通过数据载体访问的数据集。

3.2

轻型运输工具电池 light means of transport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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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轮式车辆提供动力或辅助动力而设计的、密封的、重量不超过 25 千克的，且非电动汽车用的

电池。

注：轻型运输工具通常包括滑板车、轮椅、摩托车、自行车、助力车、平衡车等。

3.3

电动汽车电池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专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而设计的电池，或专为轮式车辆提供动力或辅助动力而设计的、密封的、重

量超过25千克的电池。

注：电动汽车分为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通常包括乘用车、客车、货车和挂车等。

3.4

工业电池 industrial battery

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电池，或经过梯次利用后转用于工业用途的电池，或重量超过5千克且不属

于电动汽车电池、轻型运输工具电池和启动、照明和点火用电池类别的电池。

注：工业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工业活动、通信基础设施、农业活动、私人和家庭环境中的储能、发电和配电、其它交

通工具如铁路、水运、航空运输或者非上路机械车辆的牵引等。

3.5

电池型号 battery model

电池的一个版本，具有相同的技术特征和型号标识。

3.6

电池状态 battery status

电池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即时状态，包括“新电池”、“重复使用”、“梯次利用”、“再制造”和“废电池”
等。

3.7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相关的连续且相互连接的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

注 1：“原材料”的定义参见 GB/T 24040-2008，3.15。

注 2：与产品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销售、使用和生命末期处理。

[来源：GB/T 24067—2024，3.4.2]

3.8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电池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

环境影响类别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注1：碳足迹可用不同的图例区分和标示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其生命周期的各个

阶段。

注2：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电池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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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4067—2024，3.1.1]

3.9

再循环材料 recycled material

生产过程中对回收材料加以再处理、用来制造最终产品或产品部件的材料。

[来源：GB/T 24021—2024，7.8.1]

3.10

可再生材料 renewable material

由来自生物体的生物质组成并可持续得到补充的材料。

[来源：GB/T 24021—2024，7.14.1]

3.11

电池单体 battery cell

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实现化学能与电能互相转化的装置，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注：也称作电芯。该装置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容器和端子等。

3.12

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多个电池单体串联或并联在一起的配置，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保护装置[如熔断器或正温度系数热敏

电阻]和监控电路。

3.13

电池包 battery pack

由一个或多个电池单体或模块电气联接的能量存储装置。

注1：也称作电池组。它可以包括电池系统提供信息的保护和监控装置。

注2：它可以包含由终端或其他互联装置提供的保护罩。

3.14

电池系统 battery system

由一个或多个电池单体、电池模块或电池包组成的系统。

注1：它有电池管理系统，如果发生过充、过流、过放和过热，电池管理系统会动作。

注2：如果电池制造商和用户达成协议，过放切断并不是强制性的。

注3：它可以包含冷却或加热装置，有的甚至包含了充放电模块和逆变模块。

注4：在本文件中关于“电池包”的电池护照信息披露描述同样适用于“电池系统”。

3.15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T/CIAPS0049—2025

4

与电池包相连的，在过充、过流、过放以及过热下能够切断电路的电子系统，用来监控和（或）管

理电池包的状态，计算二次数据、报告数据和（或）控制环境以影响电池包的安全、性能和（或）使用

寿命。BMS的功能可能分配给电池包或使用电池包的设备。

注1：如果电池制造商与用户达成协议，过放切断并不是强制性的。

注2：BMS的功能可在电池包上，也可在使用电池包的设备上。

注3：BMS可以被分开，有可能一部分在电池包内，一部分位于应用端。

注4：有时BMS也被称为电池管理单元（battery management unit, BMU）。

3.16

废旧电池 waste and used battery

研发、生产、检测、贮存、运输、使用、维修、设备报废、梯次利用等过程中报废的失去原有使用

价值的电池单体、电池模块及电池包等。

注：废旧电池需交给专业的回收机构或电池制造商进行维修、梯次利用、回收利用等处理，以确保废旧电池得到安

全、有效的处理，并尽可能地从中回收有价值的材料。

3.17

废电池 waste battery

将进入再循环利用的废旧电池。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MS：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LMT：轻型运输工具（Light Means of Transport）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BESS：固定式电池储能系统（Stationary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SOC：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5 电池护照的基本要求

5.1 电池护照责任

5.1.1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

电池护照的责任应由将电池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主体承担，可以是汽车生产企业、电池制造商、

电池进口商、电池分销商等。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为每个电池配备电池护照。

注 1：投放市场是指首次在相关国家或地区市场上供应电池，无论是否收费。

注 2：投入使用是指以预期用途在相关国家或地区内首次使用，而事先未投放市场。

5.1.2 电池护照责任履行

电池护照相关的责任义务宜由电池护照责任主体承担，或其授权的其它主体代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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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确保电池护照的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完整性。如果电池技术特性发生变化

（例如更换电池模块），应更新电池护照数据，同时保留更新前的数据。进行数据更新的操作方应对更

新的数据负责，未经授权的主体不宜更新电池护照数据。

5.1.3 电池护照责任转移

电池经过梯次利用或再制造操作后，将电池重新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主体应创建新的电池护照并

承担相关责任。原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对其提供的电池护照信息负责并在转移后继续保存，新电池护照责

任主体检查确认原电池护照数据，对已转移的数据及新电池护照数据负责。

5.2 电池护照变更

电池状态变更时，也会伴随电池护照变更。电池护照变更包括“更新电池护照信息”、“创建新电

池护照”和“注销电池护照”三种情形。

a) 更新电池护照信息：当电池经过维修处理后重新使用，维修商需要在电池护照中更新的维修操

作相关的数据，且保留信息变更历史记录；

b) 创建新电池护照：当电池经过再制造、梯次利用等处理后再次投放市场时，宜由再制造、梯次

利用厂商作为新的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创建新电池护照。新电池护照应与原电池护照相关联，并

保留原电池护照中的数据；

c) 注销电池护照：废旧电池变成废电池或者出境后，原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宜注销电池护照但保留

电池护照数据，原电池护照数据建议保留至少十年。废旧电池经过回收后，原电池护照数据可

为回收材料追溯提供依据。

5.3 电池护照标识

5.3.1 电池护照编码

电池护照编码是在每个电池上附加的唯一标识符，承担链接电池实体及其数字化信息的功能。电池

护照编码宜符合国际通用标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标准。

注：电池护照编码建议符合ISO/IEC 15459的相关规定。

5.3.2 电池护照数据载体

电池护照数据载体是承载电池护照编码的物理实体。每个电池护照编码应通过数据载体链接到电池

护照。数据载体宜采用快速响应矩阵码（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也称为二维码。

二维码标识应清晰易读、耐久地印刷或刻印在电池便于识读、不易变形、不易磨损的位置上，如不

易实施，可粘贴在电池的最小包装单元或随附文件上。

注 1：二维码可参考 GB/T 18284或 ISO/IEC 18004-2024中的规定。

注 2：QR Code 是二维码的一种类别，本文中提到的二维码均指 QR Code。

5.4 电池护照信息访问权限

电池护照数据涵盖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特性数据，系统性强、敏感度高，必须保障不同对象在访问电

池护照时的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根据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要求、潜在信息访问者的

身份以及实际需要来设置不同的信息访问权限。

电池护照的信息访问主体一般可分为“公众”、“合法权益方”、“监管机构”和“认证机构”等，

具体如下：

a) 公众 — 可访问电池的一般信息；

b) 监管机构 — 可访问与电池监管和合规有关的信息；

c) 认证机构 — 可访问与电池认证有关的信息，如测试结果合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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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合法权益方 — 可访问与电池供应链、售后支持、维修或回收处理有关的电池维护信息。

注：“合法权益方”是指对获取和处理电池护照信息拥有合法权益的自然人或法人，包括但不限于用户、生厂商、

供应链内部、回收商、维修商、二手车商等。

下文各表中的“信息访问权限”一列给出了不同信息类别宜开放给不同主体的访问权限。

5.5 电池护照信息要求

电池护照披露的信息可分为以下几类：电池和制造商的信息（第6章）；符号、标签、合规性信息

（第7章）；电池碳足迹信息（第8章）；供应链尽职调查信息（第9章）；电池化学体系和电池材料信

息（第10章）；资源循环利用信息（第11章）；性能和耐久性信息（第12章）。

6 电池和制造商的信息

6.1 概述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的电池和制造商的信息见表1，包括电池信息、制造商信息和电池护照责任主体

信息。

表 1 电池和制造商的信息

信息类别 信息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电池信息

电池标识 Q 公众 用于识别单个电池的唯一标识符。

电池护照编码 Q 公众
在每个电池上附加的唯一标识符，用于关联电池护照中的

数字信息。

制造地点 Q 公众 电池制造工厂的地理位置。

制造日期 Q 公众 电池制造的年份和月份。

投入使用日期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投入使用日期，一般以 BMS记录的投入使用日期为

准，以年份和月份表示。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
和 LMT电池。

保修期 Q 公众 电池的商业保修期，以年份和月份表示。

电池类别 Q 公众
电池的预期用途，如电动汽车电池、工业电池、轻型运输

工具电池等。

电池质量 Q 公众 电池的物理重量。

电池尺寸 公众 电池的物理尺寸。

电池单体数量 公众 电池中包含的电池单体的个数。

热管理方式 公众 电池的热管理方式。

电池状态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其生命周期中的即时状态，如新电池、梯次利用等。

制造商信息

名称 Q 公众 电池制造商名称。

注册商号或商标 Q 公众 制造商注册商号或者商标标识符。

注册地址 Q 公众 制造商在注册文件中登记的公司所在地。

官方联系方式 Q 公众 官方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箱、官网和邮政地址。

电池护照责任主

体信息

名称 Q 公众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名称。

注册商号或商标 Q 公众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注册商号或者商标标识符。

注册地址 Q 公众 电池护照主体在注册文件中登记的公司所在地。

官方联系方式 Q 公众 官方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箱、官网和邮政地址。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6.2 电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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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信息包括电池标识、电池护照标识、电池护照责任主体标识、制造地点、制造日期、电池类别、

电池质量、电池尺寸、电池单体数量、热管理方式和电池状态。要求如下：

a) 电池标识宜采用序列化方式，即通过序列号来识别每个电池；

b) 电池护照编码的说明见本文件 5.3.1；
c) 制造地点宜注明国家、城市、街道、建筑物（如有），可参考工厂的注册地址；

d) 制造日期宜以代码形式表示，如 2024-04；
e) 投入使用日期宜以代码形式表示，如 2024-04；
f) 保修期宜以代码形式表示，如 2024-04；
g) 电池类别按照用途分类为：轻型运输工具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和工业电池；

h) 电池质量指整个电池的重量，建议以千克为单位。建议提供电池模块和电池单体的重量；

注：说明电池模块和电池单体的重量有利于优化拆卸、拆解和再循环过程，对于回收商计算再循环效率非常重要

i) 电池尺寸应按照目标市场国家的尺寸标注标准执行，描述电池的长度、宽度（或直径）、高度

等，同时说明是否含极柱；

j) 电池单体数量是指电池中所包含的电池单体的数量。建议同时说明电池模块中包含的电池单体

的数量；

k) 热管理方式指用于电池冷却、加热以及温度均衡的方式，以确保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保持适当

的温度，从而提高电池的性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并保证安全性。热管理方式通常包括自然

冷却、风冷、液冷、直冷等。建议同时披露用于电池模块的热管理方式；

l) 电池状态包含“新电池”、“梯次利用”、“重复使用”、“再制造”和“废电池”五种。电池状态可能

会在全生命周期中发生变化。在电池使用阶段，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及时更新电池的状态。电

池经过修复、改造、报废等操作后，电池状态可能发生变更。

电池状态详细包括：

a) 新电池：首次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电池；

b) 梯次利用：经过梯次利用的电池。任何使电池（非废电池）或部件用于预期用途以外的新用途

或新应用的操作，均可视为梯次利用；

c) 重复使用：经过重复使用的电池。任何针对电池（非废电池）或部件进行检查、测试或小规模

修复后，使电池（非废电池）或部件再次用于预期用途的操作，均可视为重复使用；

d) 再制造：经过再制造的电池。任何针对电池（非废电池）或部件进行彻底的拆解、修复、替换

和重新组装，并将电池容量恢复至原始额定容量的指定值以上，同时确保所有电池单体之间的

健康状态差异不超过指定值，使电池（非废电池）或部件用于预期用途的操作，均可视为再制

造；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再制造”是指需将电池容量恢复至原始额定容量的90%以上，同时确

保所有电池单体之间的健康状态差异不超过3%。

e) 废电池：将被再循环利用的废旧电池。

6.3 制造商信息

制造商信息包含制造商名称、制造商注册商号或商标、制造注册地址和官方联系方式。网址和电子

邮箱可选择性披露。

建议通过唯一运营商标识符披露，如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国），邓氏编码（D-U-N-S® Number）
等。

注：邓氏编码是由邓白氏集团（Dun & Bradstreet）为单个企业实体分配的实时动态的企业身份标识码，每个邓氏编

码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一个唯一的企业实体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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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信息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信息包含主体名称、主体注册商号或商标、注册地址和官方联系方式。网址和电

子邮箱可选择性披露。

建议通过唯一运营商标识符披露，如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国），D-U-N-S® Number等。

注：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和制造商可能相同。

7 符号、标签、合规性信息

7.1 概述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的关于符号、标签、合规性信息见表2，包括分类回收符号、有害物质符号、碳

足迹标签、灭火剂、标签和符号的含义、符合性声明、测试报告或合规证明材料等。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提供欧盟符合性声明及其识别编号。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应按照相关法规要

求提供符合性声明信息资料。

表 2 符号、标签、合规性信息

信息类别 信息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分类回收符号 Q 公众 表示该产品必须被送往独立的收集设施进行回收和再循环的符号。

有害物质符号 Q 公众 表示电池中高于限值的有害物质化学符号，如镉为“Cd”，铅为“Pb”。

碳足迹标签 Q 公众 标示该电池的碳足迹和碳足迹性能等级的标签。

灭火剂 Q 公众 适用的灭火剂类型。

标签和符号的含义 Q 公众
公开分类回收符号、有害物质符号以及不在电池护照中但在电池上的其

它所有标签和符号的含义。

符合性声明 Q 公众 声明已符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要求。

测试报告或合规证

明材料 Q
监管机构和认证机构 市场符合性评估程序的测试结果或合规证明。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7.2 分类回收符号

应在电池或电池包装上打印分类回收符号的图形符号，并在电池护照中显示。

注 1：对于中国，规定的分类回收符号的图形符号设计宜参考 GB/T 19095—2019中关于有害垃圾—电池类别的规定。

注 2：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所有在欧盟市场上投放的电池应标有分类回收符号，分类回收符号见图 1。

图 1 分类回收图形符号

7.3 有害物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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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质（如铅和镉）超过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限值时，应在电池护照中标出相应的化学符号。

注 1：中国地区，有害物质限制要求可参见《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其配套制定的国家标准

GB/T 26572—2011规定电子电气产品的各均质材料中，铅的含量不得超过 0.1%（质量分数），镉的含量不得

超过 0.01%（质量分数）。

注 2：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镉含量的限值为 0.002%，铅含量的限值为 0.004%。当电池中镉或铅的含量超

过上述限值时，其化学符号的表示形式应参照图 2进行标注。

图 2 带有镉和铅符号的分类回收图形符号

7.4 碳足迹标签

生产商应提供明晰的、清晰可见的、不可磨灭的碳足迹标签，标明每个制造工厂的特定电池型号的

碳足迹，并声明对应的碳足迹性能等级。碳足迹标签宜包含在电池护照中，同时建议印在电池包装上或

电池的随附文件中。碳足迹及碳足迹性能等级的说明见本文件第8章。

7.5 适用灭火剂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适用的灭火剂类型。宜按照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规定，区分火灾的类型并标明适用

的灭火剂类型。

注1：火灾类型可参考中国GB/T 4968—2008的规定。

注2：根据GB 4351—2023的规定，灭火剂可分为四种类型：S—水基型灭火剂、F—干粉灭火剂、T—二氧化碳灭火

剂和J—洁净气体灭火剂。

7.6 标签和符号的含义

生产商应提供电池或电池护照上的所有标签和符号的含义说明，该说明应印在电池包装上或电池的

随附文件中，也应包含在电池护照中。建议将电池护照中的标签和符号的含义说明链接到对应的符号上。

7.7 符合性声明

符合性声明宜由将电池投放市场的电池制造商签署，声明电池符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要求。符

合性声明文件宜以PDF格式提供，并上传至电池护照中。

对于重复使用、梯次利用或再制造的电池，需要重新编制声明。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完成符合性评估并提供符合性声明及识别编号，方可将电池投放市场。

7.8 测试报告或合规证明材料

测试报告或合规证明材料是符合性评估的一部分，用于验证电池护照信息的真实性。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测试报告或合规证明材料应涵盖碳足迹、回收材料、性能和耐用性、安全性、

标签标记、电池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尽职调查等。

8 电池碳足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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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述

电池碳足迹信息的披露内容见表3。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为每个制造工厂生产的特定电池型号提供

碳足迹声明和碳足迹性能等级，并以碳足迹技术文件证明被声明的电池型号满足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规定。

表 3 电池碳足迹信息

信息类别 信息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电池标识 Q 公众 见本文件 6.2。

电池类别 Q 公众 见本文件 6.2。

制造地点 Q 公众 见本文件 6.2。

制造商信息 Q 公众 见本文件 6.3。

符合性声明识别编号 Q 公众 符合性声明的唯一编号，适用于电池出口欧盟地区。

绝对碳足迹 公开 电池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以 kg CO2e或 t CO2e计。

单位能量碳足迹 Q 公众
电池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除以电池预期使用寿命内输

出总能量（以 kWh为单位）的值，以 kg CO2e/kWh计。

原材料获取和预处理阶

段的单位能量碳足迹 Q
公众

电池在原材料获取和预处理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除以电池预期使

用寿命内输出总能量（以 kWh 为单位）的值，以 kg CO2e/kWh 计。原材

料获取和预处理阶段是指从自然界中获取原材料及其预处理，以及过程中

所涉及到的运输，直至电池生产阶段。

生产阶段的单位能量碳

足迹 Q
公众

电池在生产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除以电池预期使用寿命内输出总

能量（以 kWh为单位）的值，以 kg CO2e/kWh计。电池生产阶段是指原材

料获取和预处理阶段结束后，原材料进入电池单体生产制造，直至形成电

池包或电池系统的过程。

分销阶段的单位能量碳

足迹 Q
公众

电池在分销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除以电池预期使用寿命内输出总

能量（以 kWh 为单位）的值，以 kg CO2e/kWh 计。分销阶段是指电池产

品（指电池系统）从电池制造厂投放到市场的运输过程。

退役和回收阶段的单位

能量碳足迹 Q
公众

电池在退役和回收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除以电池预期使用寿命内

输出总能量（以 kWh为单位）的值。电池退役和回收阶段是指电池产品使

用结束后退役，废弃产品进入环境或者循环处理后作为电池或其他产品原

材料的阶段。

碳足迹研究报告链接 Q 公众 碳足迹研究报告的公开版本访问链接。

碳足迹性能等级 Q 公众 每个制造工厂生产的特定电池型号对应的碳足迹性能等级。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8.2 碳足迹声明

碳足迹声明应披露的基本信息见表3，具体包括电池标识、电池类别、制造地点、制造商信息、符

合性声明识别编号、绝对碳足迹、单位能量碳足迹、按生命周期划分的单位能量碳足迹（电池生命周期

一般分为原材料获取和预处理阶段、生产阶段、分销阶段、退役和回收阶段四个阶段）、碳足迹研究报

告链接、碳足迹性能等级等。碳足迹声明格式见附录A。
注 1：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本条不适用于已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电池经过重复使用、梯次利用或再制

造后再次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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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出口欧盟地区，电池碳足迹计算和验证方法应在满足欧盟电池法规要求的基础上，符合最新版本的欧盟委员

会产品环境足迹方法（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PEF）和相关的产品环境足迹类别规则（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Category Rules, PEFCRs）的要求。

8.3 碳足迹性能等级

碳足迹性能等级应根据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方法得出其对应的碳足迹性能等级类别，并提供相关

数据和碳足迹技术文件证明其类别是准确的。

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在电池上标示清晰易读、不可去除的碳足迹和碳足迹性能等级标签。

注：碳足迹性能等级的类别划分和标注形式宜参考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

9 供应链尽职调查信息

9.1 概述

供应链尽职调查是合规性评估的一部分，目的是识别、预防和解决与电池制造所需的原材料和再循

环材料的采购、加工和交易相关的实际和潜在社会和环境风险。供应链尽职调查报告要求相关企业主体

全面、透明地披露其在电池供应链中的尽职调查活动，以确保电池的可持续性和符合性。供应链尽职调

查信息的披露内容见表4。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宜在电池护照中公开披露最新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报告，供

应链尽职调查报告更新后应在电池护照中及时更新。

同时建议披露已经获得的其它自愿性供应链尽职调查认证相关的官方证明文件和相应的核查报告。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自2025年8月18日起，将电池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电池护照责任主体应履行

尽职调查义务。其中，以下两种情况可不提供尽职调查报告：

a) 对于已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电池，经过重复使用、梯次利用或再制造后，再次将其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

的主体；

b) 倒数第二个财政年度的净营业额低于 4000万欧元的主体。

表 4 供应链尽职调查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尽职调查报告 Q 公众 见本文件 9.2。

自愿性供应链尽职调查认证信息 公众 见本文件 9.3。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9.2 尽职调查报告

9.2.1 尽职调查报告的要素

尽职调查报告通常以PDF格式提供，建议在电池护照中提供可访问报告的链接。尽职调查报告宜包

括以下内容：

a） 供应链尽职调查政策：根据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电池尽职调查义务，尽职调查报告应详细说

明各个活动详细尽职调查数据和信息；

b） 风险管理计划：参考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尽职调查指南文件，尽职调查报告应详细说明识别出的

风险类别及其应对措施；

c） 第三方核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应包含由相关国家或地区指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核查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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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环境方面的信息获取、公众参与和司法诉求：尽职调查报告应涵盖与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尽

职调查义务有关的环境问题方面的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司法诉求等情况。

9.2.2 尽职调查报告的范围

尽职调查报告的范围宜参考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电池尽职调查义务。

注1：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电池尽职调查义务覆盖的范围应包括电池制造所需的原材料及再生原材料的

采购、加工和交易，涉及的材料包括钴、天然石墨、锂、镍和基于这些原材料的化合物。

注2：尽职调查报告编制可参考以下文件：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职管理指南（第二版）（Chinese Due Diligence Guidelines

for Mineral Supply Chain (Second Edition))、国际人权公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the 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es and Human Rights）、OECD跨国企业准则 (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指南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OECD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指

南 (the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of Minerals from Conflict-Affected and

High-Risk Areas)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Tripartit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等。

9.3 自愿性供应链尽职调查认证信息

如企业已参与其它自愿性的供应链尽职调查认证，如负责任采矿保证倡议（The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 IRMA），可披露相关的认证报告或其链接。

10 电池化学体系和电池材料信息

10.1 概述

电池护照中电池化学体系和电池材料信息见表5，包括电池化学体系、关键原材料、正极材料、负

极材料、隔膜材料、电解质材料、有害物质和相关物质的影响。

表 5 电池化学体系和电池材料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电池化学体系 Q 公众 指电池内部所用的材料经过化学反应的组成。

关键原材料 Q 公众 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的关键原材料。

正极材料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机构 正极中使用的材料，见本文件 10.4。

负极材料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机构 负极中使用的材料，见本文件 10.4。

电解质材料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机构 电解质中使用的材料，见本文件 10.4。

隔膜材料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机构 隔膜中使用的材料，见本文件 10.4。

有害物质 Q 公众 除汞、镉、铅之外，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的物质。

相关物质的影响 Q 公众 电池中存在的物质对环境、人类健康和人员安全的影响。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10.2 电池化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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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化学体系指电池内部所用的材料经过化学反应的组成，如“Li-NCM/C/L-LiPF6”。对于包含

不同电池化学体系的电池单体的混合电池，电池护照需要列出不同类型电池单体的化学体系。

示例：LIB 表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包含：LFP-磷酸铁锂、LMO-锰酸锂类、NCM-镍钴锰酸锂、NCA-镍钴铝酸

锂、LFMP-磷酸锰铁锂、LVP-磷酸钒锂、LVO-锂钒氧化物类、Li-金属锂、X-其他；负极材料包含：C-石墨及碳类、LTO-

钛酸锂、S-硫类、Si-硅类、Air-空气、Li-金属锂、X-其他。电解液类型包含：L-液态、S-固态、SL-固液混合。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披露电池的正极、负极和电解质的化学体系。

10.3 关键原材料

关键原材料指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经济上最重要并存在高供应风险的原材料。电池护照中建议以指定

的标准名称详细披露电池中质量百分比。

部分关键原材料可以从正极、负极和电解质使用的材料中提取，但电池单体以外的关键原材料需另

外报告。

注：出口欧盟地区，宜按照欧盟关键原材料法规中规定的34种关键原材料清单披露质量百分比超过0.1%的关键原材

料，名单每三年更新一次。

10.4 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质使用的材料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电池的详细化学组成，包括正极、负极、电解质、隔膜中分别使用材料的标准名

称和相关标识。建议披露使用材料的质量百分比。

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质中的使用材料可在公司已有的材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s, BOM）的基

础上提供，或者使用类似国际材料数据系统（International Material Data System，IMDS）的系统提供。

注 1：参考 IMDS报告结构，宜将材料定义为由一种或多种物质组成的组合体。为保持一致性，建议将材料报告的

阈值设定为质量比的 0.1%，这与电池护照中关键原材料的阈值、欧盟 REACH法规（化学品注册、评估、许

可和限制法规）中高关注物质（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的阈值，以及 IMDS中的全球汽车申

报物质清单（Global Automotive Declarable Substance List, GADSL）中物质的阈值保持一致。同时提供物质名

称、质量比、CAS编号（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Number, CAS Number）。

注 2：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只有合法权益方和欧盟委员会可访问正极、负极和电解质中使用的材料信息。

注 3：BOM是材料组件和零件的综合清单，包括每种材料的数量。

注 4：CAS编号是化学品的数字标识，可以包含最多 10位数字，如钙的 CAS编号为 7440-70-2。

10.5 有害物质

有害物质是任何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的物质。电池护照中应披露电池中含有的除汞、镉和铅

以外的有害物质信息。有害物质的报告范围宜参考相关国家或地区关于有害物质及其危害等级和类别的

规定。

建议在电池护照中披露质量百分比超过0.1%的有害物质。有害物质的披露信息如下：

a） 化学名称及其对应的CAS编号；

b） 有害物质在电池中的位置，以确保在拆卸和回收过程中安全处理电池；

c） 浓度范围，以百分比表示；

d） 危害等级和类别。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有害物质的报告范围可参考欧盟CLP法规（物质与混合物分类、标签及包装法

规），欧盟CLP法规定义了物理危害、健康危害、环境危害和额外危害四个类别，如果该物质未被列出，则应

根据欧盟CLP法规中引入的分类标准进行自我分类。

10.6 相关物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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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物质（特别是有害物质）是指电池中存在的对环境、人类健康和人员安全有影响的物质。相关

物质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因不当丢弃废旧电池（如乱扔或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垃圾丢弃）而产生的后果。

电池护照中应向公众披露电池中存在的相关物质及其影响。

注 1：电池护照中物质的影响声明建议参考已有的声明，如欧盟 REACH法规、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

制度。

注 2：有害物质的影响声明建议从电池护照中披露的有害物质及其危害等级和类别信息中自动输出。

11 资源循环利用信息

11.1 循环设计信息

11.1.1 概述

电池在设计阶段宜考虑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尽量采用标准化、通用性及易拆解的产品结构设

计。电池护照中披露的关于循环设计的信息见表6，包括电池拆卸与拆解信息、可更换备件型号和来源

信息、安全措施说明。

表 6 循环设计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电池拆卸与

拆解信息

电池的拆卸和拆解说

明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

机构
电池拆卸与拆解信息至少包括本文件 11.1.2的要求。

可更换备件

型号和来源

信息

可更换备件型号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

机构
备件的零件编号。

可更换备件供应商的

邮政地址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

机构

备件更换的联系方式，邮政地址，包括名称和品牌名称、

邮政编码和地点、街道和门牌号、国家、电话（如有）。

可更换备件供应商的

电子邮箱 Q
备件更换的联系方式，电子邮箱。

可更换备件供应商的

网址 Q
备件更换的联系方式，网址（如有）。

安全措施说

明

废旧电池处理的安全

措施 Q

合法权益方和监管

机构

处理废旧电池的必要安全说明，包括相关的风险以及处

理的方式。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11.1.2 电池拆卸与拆解信息

建议将电池拆卸与拆解信息区分为拆卸和拆解两份独立手册，电池护照宜提供相应手册的链接。

a) 电池拆卸手册宜包含以下内容：

—电池是否可以从设备中拆卸；

—拆卸步骤；

—接头、螺丝和紧固件的类型、数量、材质及拆除方式；

—与设备连接的重要电气与机电接口；

—拆卸所需工具；

—风险警示和安全措施。

b) 电池拆解手册宜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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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是否可拆解，若可拆解，需提供电池的重新组装的指导信息；

—说明电池模块、电池单体或其他零部件是否可更换，若可更换，需提供更换步骤指导信息；

—显示电池模块和电池单体的爆炸图，包含电池单体、电池模块、电池包的尺寸、形状与排布方

向；

—电池包/电池系统、电池模块、电池单体的结构类型；

—拆解步骤；

—接头、螺丝和紧固件的类型、数量、材质及拆除方式；

—与拆解相关的重要电气和机电接口；

—填充物信息，若使用灌封材料，需提供泡棉/胶水的特性信息；

—外壳的信息，包括外壳材料的类型和材质等；

—拆解所需工具；

—风险警示和安全措施。

11.1.3 可更换备件和来源信息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可更换备件和来源信息，明确注明可更换备件型号及其对应的备件供应商的详细

联系方式信息，包括邮政地址、电子邮箱和网址等。

可更换备件和来源信息建议同时在电池拆解手册和电池拆解手册中提供。

11.1.4 安全措施说明

安全措施说明指处理废旧电池的必要安全说明，宜结合电池状态和化学成分，说明处理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风险以及相关预防措施。安全措施说明建议以说明手册提供，并链接到PDF格式文档。

11.2 再循环材料含量和可再生材料含量

11.2.1 概述

电池护照中披露的关于再循环材料含量和可再生材料含量比例的信息见表7，包括每年每个制造工

厂特定电池型号的再循环材料比例和可再生材料比例。声明再循环材料含量和可再生材料含量时应分别

说明相应材料的比例。

表 7 再循环材料含量和可再生材料含量比例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来自消费前废弃物的再循环材料比例 Q 公众 见本文件 11.2.2。

来自消费后废弃物的再循环材料比例 Q 公众 见本文件 11.2.2。

可再生材料比例 Q 公众 见本文件 11.2.3。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11.2.2 再循环材料含量

电池护照中应说明电池所涉及的再循环材料含量。再循环材料含量指产品或包装中再循环材料的比

例（以质量计）。仅来自下文定义的“消费前废弃物”和“消费后废弃物”的再循环材料可视为再循环

材料含量。

a）消费前废弃物：是指电池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不包括同一过程中被再利用的材料，如通

过再加工、再研磨或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又被回收的残料；



T/CIAPS0049—2025

16

b）消费后废弃物：家庭或商业、工业或其他团体作为产品的最终用户所产生的废电池。

应按照相关国家或地区规定披露，分别计算并声明来自消费前废弃物和来自消费后废弃物的再循环

材料含量。

注1：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分别计算和披露电池活性材料中存在的钴、锂、镍的再循环材料比例，以

及电池中存在的铅的再循环材料比例。本要求不适用于经过重复使用、梯次利用或再制造的电池。

注2：再循环材料含量的评价方法可参考GB/T 24021—2024的7.8.4。

11.2.3 可再生材料含量

电池护照中建议说明电池所涉及的可再生材料含量。可再生材料含量是指产品或包装中可再生材料

的比例（以质量计），例如用可再生材料木质素替代石墨。

注：可再生材料含量的评价方法宜参考GB/T 24021—2024的第6章。

11.3 废旧电池管理

11.3.1 概述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的废旧电池管理信息见表8。
电池护照中宜链接到废旧电池管理的信息文档，信息文档宜以PDF格式提供。

表 8 废旧电池管理的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废旧电池预防指导 Q 公众 见本文件 11.3.2。

废旧电池分类回收指导 Q 公众 见本文件 11.3.3。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11.3.2 废旧电池预防指导

提供关于减少废旧电池产生的措施的说明，如关于如何延长电池寿命的使用方法和建议。

11.3.3 废旧电池分类回收指导

生产者宜按照电池产品销售的相应国家或地区法规要求，建立完善的废旧电池分类回收渠道，并向

用户免费提供废旧电池回收服务，以避免废旧电池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电池护照中建议披露以

下内容：

a) 终端用户在废旧电池处理的责任，责任具体包括终端用户应将废旧电池与其他废物流分开并丢

弃至指定的分类收集点等；

b) 不当丢弃废旧电池可能带来的危害提醒；

c) 废旧电池回收网点的信息，如位置；

d) 处理废旧电池的安全指南；

e) 废旧电池回收流程的描述。

12 性能和耐久性信息

12.1 概述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电池性能和耐久信息。相关信息的测量宜参照通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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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电池性能信息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的电池性能信息见表9，包括额定容量、能量密度、剩余容量、容量衰减率、认

证能量状态、荷电状态、最小电压、最大电压、标称电压、初始功率、剩余功率、功率衰减率、最大功

率、额定功率与能量之比、初始能量效率、50%额定循环寿命时的能量效率、剩余能量效率、能量效率

衰减、初始自放电率、当前自放电率、自放电率的变化、初始内阻、当前内阻和内阻增加率等。

表 9 电池性能信息

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

限
定义/说明

额定容量 Q 公众
以制造商规定的条件测得的并由制造商声明的电池容量值，以安时（Ah）或毫安时

（mAh）表示。

能量密度 公众
从电池的单位质量所获取的电能，用Wh/kg 表示。也称作比能量或质量比能量，以瓦

时/千克（Wh/kg）表示。

剩余容量 Q 合法权益方

也称作实际容量,是使用或贮存后，在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下，从完全充电的电池中释放

的容量值，以安时（Ah）表示。动态数据，建议每24小时（或以内）更新。一般适用

于使用BMS的SBESS和LMT电池，其它电池类别可自愿披露。

容量衰减率 Q 合法权益方
使用或贮存后，电池额定容量减去剩余容量后，与额定容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

示。动态数据，建议每 24小时（或以内）更新。

认证能量状态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某一特定时间点测得或板载的剩余可用能量与其初始认证可用

能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可用能量指电池在执行认证测试程序的过程中，直至达到认证测试程序所规定的放电

截止标准时所提供的能量。动态数据，建议每 24小时（或以内）更新。一般适用于使

用 BMS的电动汽车电池。

荷电状态 Q 合法权益方
当前电池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与额定容量的比值，以百分比（%）

表示。动态数据，建议每 24小时（或以内）更新。

最小电压 Q 公众 在制造商指定的温度区间内，制造商规定的正常放电时的最小电压，以伏特（V）表示。

最大电压 Q 公众 在制造商指定的温度区间内，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充电时的最大电压，以伏特（V）表示。

标称电压 Q 公众 由厂家指定的用以标识电池的适宜的电压近似值，以伏特（V）表示。

初始功率 Q 公众
也称额定功率。电池在初始状态下，在规定的温度、SOC等测试条件下，测得的电池

在给定时间内能够提供的最大能量，以瓦特（W）表示。

剩余功率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投入使用后，在规定的温度、SOC等测试条件下，测得的当前电池在给定时间

内能够提供的最大能量，以瓦特（W）表示。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

电池。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分别提供 SOC=80%和 SOC=20%时的剩余功率。

功率衰减率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投入使用后，电池初始功率减剩余功率后，与初始功率的比值，以百分比（%）

表示。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注：出口欧盟地区，根据相关法规，应分别提供在 SOC=80%和 SOC=20%条件下的功

率衰减率。

最大功率 Q 公众
也称峰值功率。在制造商指定的温度、SOC等测试条件下，电池允许的最大放电和充

电功率，以瓦特（W）表示。

额定功率与能

量之比
合法权益方

额定电池功率（W）和电池能量（Wh）之间的比值，以 1/h表示。

建议提供有关标称充电倍率（C-rate）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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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别
数据访问权

限
定义/说明

初始能量效率

Q
公众

电池在初始状态下，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从电池中放电的总能量与同循环过程中充

电的总能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50%额定循环

寿命时的能量

效率 Q

公众
电池在其 50%额定循环寿命完成时，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从电池中放电的总能量与

同循环过程中充电的总能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剩余能量效率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投入使用后，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从当前电池中放电的总能量与同循环过程

中充电的总能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

电池。

能量效率衰减

Q
合法权益方 初始能量效率减剩余能量效率后，与初始能量效率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初始自放电率 合法权益方

自放电指电池内部自发的或不期望的化学反应造成可用容量自动减少的现象。初始自

放电率指电池在初始状态下，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容量减少率，以百分比/月（%/月）

表示。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当前自放电率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投入使用后，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当前容量减少率，以百分比/月（%/月）

表示。动态数据，建议每月（或以内）更新。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

电池。

自放电率的变

化 Q
合法权益方

当前自放电率减初始自放电率后，与初始自放电率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动态

数据，建议每月（或以内）更新。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初始内阻 Q 公众
电池在初始状态下，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测得的电池内部电阻的总和，以毫欧（mΩ）

表示。建议同时披露电池单体级别的数据，电池模块可选择自愿披露。

当前内阻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投入使用后，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测得的当前电池内部电阻的总和，以毫欧

（mΩ）表示。动态数据，建议每月（或以内）更新。建议同时披露电池单体级别的数

据，电池模块可选择自愿披露。

内阻增加率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投入使用后，当前内阻减初始内阻后，与初始内阻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动态数据，建议每月（或以内）更新。

建议同时披露电池单体级别的数据，电池模块可选择自愿披露。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12.3 电池耐久性信息

电池护照中宜披露的电池耐久性的信息见表10，包括额定循环寿命、完全等效充电和放电循环次数、

循环寿命测试方法、循环寿命测试的充放电率、能量吞吐量、容量吞吐量、容量衰减限值、温度上限、

温度下限、超过温度上限的使用时间、低于温度下限的使用时间、超过温度上限的充电时间、低于温度

下限的充电时间、深度放电事件数量、过充事件数量和事故信息等。

表 10 电池耐久性信息

数据属性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额定循环寿命 Q 公众
在特定放电深度时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以年、循环次数或公里数表示。应同时

说明放电深度。

完全等效充电和

放电循环次数 Q
合法权益方

使用中的充电和放电循环次数，通常以循环次数表示。基于使用阶段发生的部分

循环的累加，通过电池管理系统（BMS）计算得出。动态数据，建议每 24小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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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数据访问权限 定义/说明

以内）更新。

循环寿命测试方

法 Q
公众 循环寿命测试时使用的测试方法。

循环寿命测试的

充放电倍率 Q
公众 循环寿命测试时使用的充电和放电倍率，以 1/h表示。

能量吞吐量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在寿命期间放出的总能量和充电的总能量，以千瓦时（kWh）表示。一般适

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容量吞吐量 Q 合法权益方
电池寿命期间放出的总容量和充电的总容量，以安时（Ah）表示。

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容量衰减限值 Q 公众

额定容量的最低百分比，以百分比（%）表示。高于这个百分比，电池仍然被认

为在其当前寿命内是正常的运行状态。

此数值由电池护照责任主体提供。可作为评估电动汽车电池当前寿命是否终结的

指标。一般适用于电动汽车电池。

温度上限 Q 公众 制造商规定的电池能够安全承受的温度上限，以摄氏度（℃）表示。

温度下限 Q 公众 制造商规定的电池能够安全承受的温度下限，以摄氏度（℃）表示。

超过温度上限的

使用时间 Q
合法权益方

在超过温度上限的条件下，电池正常工作的时间，以分钟表示。

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低于温度下限的

使用时间 Q
合法权益方

在低于温度下限的条件下，电池正常工作的时间，以分钟表示。

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超过温度上限的

充电时间 Q
合法权益方

超过使用温度上限的条件下，电池充电的时间，以分钟表示。

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低于温度下限的

充电时间 Q
合法权益方

低于使用温度下限的条件下，电池充电的时间，以分钟表示。

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和 LMT电池。

深度放电事件数

量 Q
合法权益方

放电至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最低电压的事件数量。一般适用于使用 BMS的 SBESS

和 LMT电池，其它电池类别可自愿披露。

过充事件数量 合法权益方 充电至高于制造商规定的最高电压的事件数量。

事故信息 Q 合法权益方 与电池相关的事故信息历史记录，包括时间范围、监测手段、记录过程等。

注：Q-欧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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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碳足迹声明格式

A.1 碳足迹声明格式

表 A.1 碳足迹声明格式

碳足迹声明

电池标识

电池类别

制造地点

制造商信息

符合性声明识别编号

绝对碳足迹

单位能量碳足迹

原材料获取和预处理阶段的单位能量碳足迹

生产阶段的单位能量碳足迹

分销阶段的单位能量碳足迹

退役和回收阶段的单位能量碳足迹

碳足迹研究报告链接

碳足迹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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